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位論文保密協議暨智慧財產權歸屬同意書 

   本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(以下

簡稱甲方)指導                 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                  學生(以下簡

稱乙方)，就指導學位論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

為論文保密暨智慧財產權，甲、乙雙方同意遵守下列條款： 

一、甲、乙雙方同意指導期間所完成學位論文著作，其產生或創作之構想、概念、發現、發

明、改良、公式、程序、製造技術、著作及相關研發成果，於課程學習期間相關構想源

自甲方指引，學位論文著作權人歸屬乙方，期間產出之研究成果，包含論文及研究成果

發表權、專利權、著作權或其他相關智財權利，甲、乙雙方同意以下列選項之一方式分

配其他所有相關權利歸屬： 

 （一）□全部歸屬甲方 

□全部歸屬乙方 

□其他智慧財產權益收入分配比例： 

1. 論文及研究成果發表權人歸屬    方。 

2. 專利權人（發明申請人或第一位發明人）歸屬    方。 

3. 專利權衍生權益收入     ％ 歸屬甲方〈甲方有多人時，由甲方自行另訂協

議〉，     ％歸屬乙方。 

4. 其他項目：如共同著作…等： 

歸屬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歸屬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乙方於甲方研究室取得之資料，未經甲方及本校事前同意者，不得交付、公開或洩漏

予第三人或為任何侵害本校權益之行為。 

（三）乙方保證所負責之研究內容，無剽竊他人成果或技術。如有不法侵害他人專利權、著

作權、營業祕密或其他智慧財產權，乙方應主動協助甲方解決涉訟糾紛，並負所有損

害賠償責任。 
二、若指導教授為一人以上時，由甲方自行與其他指導教授協調並填寫「學位論文指導教授

貢獻比例分攤協議書」，日後有關發明人權益收入分配，得依此原則辦理之。 
三、本同意書壹式三份，甲、乙雙方各乙份，另乙份依本校「碩（博）士班研究生在校就讀

流程表」規定，應於第 1 學年結束前，連同「碩 (博 )士班研究生指導教授名冊」送

交註冊組備查。 

此致     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
 

立書人 指導教授 學生 
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

主任 

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    

姓名    

簽名及蓋章    

日期（年/月/日）    

學號：         

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位論文指導教授貢獻比例分攤協議書 

一、學位論文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指導學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學位論文發表專利貢獻比例說明： 

指導教授為一人以上時，請主指導教授自行與其他指導教授協調，並填寫對本專利貢獻

比例表，日後有關發明人權益收入分配，得依此原則辦理之。 

立書人： 

1. 主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（簽名）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2. 共同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（簽名）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3. 共同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（簽名）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4. 共同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（簽名）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5. 共同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（簽名）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 

編號 指導教授 貢獻比例(%) 
服務機關 

（或戶籍地址） 
連絡電話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5     

總  計 100 %   


